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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决策部署，抢抓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举办和新春消费旺季有利时机，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广东优品促销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作要求和《揭阳市“粤享暖冬 乐游揭阳”消费季活动总体方案》的具体部署，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内容​
本次活动区别于同期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采用省市联动、政企协同的模式，围绕“粤购新车”“粤购家电”“粤购体育”三大主题开展广东优品促销活动。通过统一政策标准、整合省市财政资源，组织全市集中发放“广东优品购”消费券和购新补贴，旨在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活动将充分借鉴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的成功经验，推动政策叠加、场景创新，为完成2025年消费发展目标任务、实现2026年消费市场开门红提供坚实支撑。
二、活动时间​
本次活动统一执行省级安排时间段，自2025年11月1日正式启动，至2026年2月28日结束。第一阶段为时间为2025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第二阶段为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月28日。
三、补贴范围​
补贴范围严格遵循省级方案的规定。
（一）“粤购新车”方面。对个人消费者在我市范围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或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油乘用车新车给予补贴。
（二）“粤购家电”方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2级及以上能效的电视机、冰箱、空调（含取暖器）、电脑（含显示器）、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家用灶具（含吸油烟机）、热水器等8类家电产品，以及手机、平板（含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耳机、无人机等5类电子产品进行补贴。同时，结合我市本地产业和消费市场实际，自主确定电吹风、塑料收纳箱（盒）、卷发棒、电动剃须刀等4类揭阳特色优品纳入本次补贴范围。
（三）“粤购体育”方面。对个人消费者在广东销售企业购买运动自行车、滑雪板、轮滑板、划船机、跑步机、椭圆仪等6类体育用品进行补贴。
四、补贴内容​
（一）汽车购新补贴按购车价格分两档执行。购车价格为8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的，补贴4000元/辆；购车价格为15万元（含）以上的，补贴5000元/辆。新购车辆价格为减去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以新车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两阶段活动均执行统一标准。
本次补贴不与全省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补贴叠加。同一消费者、同一辆车仅可申领一次本补贴，补贴资金发放前，车辆应登记在申请人本人名下。申请补贴车辆的购车日期需在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载明的开票日期为准。申请补贴车辆应当于2026年3月10日前在公安部门完成车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注册日期以《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注册日期为准，以申请人购车发票开具地为依据。本活动不限制车辆登记地、消费者户籍地等。
（2） 家电购新补贴、我市特色优品购新补贴按减去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0%执行，每件补贴不超过10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
（3） 电子产品、体育用品购新补贴按减去生产、流通环节及移动运营商所有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0%执行，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
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仅可享受一次本补贴。消费者已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中享受相同产品品类补贴的，不影响其在本活动中的补贴资格。本活动不限制消费者户籍地，不限制商品收货地。
五、活动形式​
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鼓励消费者现场体验商品并通过线上平台扫码下单。我市结合实际制定活动细则、选定活动平台、发布活动公告，活动页面将公开展示补贴资格或资金余量。活动平台将接入粤焕新公共服务平台，确保补贴申请及资金信息可闭环、可追溯。为营造良好消费氛围，将联动全市景区、服务区、商超等场景设立促销专区，并鼓励企业叠加让利优惠。
六、资金来源​
根据《广东省广东优品促销活动实施方案》的统一安排，参与本次促销活动的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我市根据各品类资金使用情况，实时调控用于“粤购新车”购车补贴、“粤购家电”（含电子产品、揭阳特色优品）购新补贴以及“粤购体育”购新补贴资金额度。活动实施期间，我市将严格按照省级资金管理规定，确保专款专用，并按规定程序做好资金申请、使用及清算工作。
七、职责分工​
为确保活动有序推进，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市商务局负责总体组织协调，指导粤焕新平台对接，进行车辆和人员市内查重，并会同市财政局对补贴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市财政局负责做好资金保障，配合做好财政资金下达和清算等资金管理工作。市公安局指导各地公安车管部门配合开展人员和车辆登记信息审核。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产品质量和价格监管。市税务局配合开展发票信息审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落实省、市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本地区配套促消费活动、宣传推广等工作。
八、工作要求​
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省市统一部署，确保活动顺利开展。要加大宣传力度，运用全媒体渠道广泛宣传，提升政策知晓度。要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资金监管，防范骗取补贴资金行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要建立健全部门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为活动营造良好环境，切实激发消费潜力，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